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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
———组织场域的视角

杨永伟摇 陆汉文

[摘摇 要] 摇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出

的情形,组织场域为揭示其中的奥秘提供了有益视角。 Y 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地
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在各自领域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对自身参与产业扶贫的行为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改变

了产业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进而形成了组织行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隐形运

行逻辑。 循此逻辑,非正式权力与利益的勾连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扶贫资源经

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 组

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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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确保到 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将发展特色产业作为一条重要脱贫途径,强调要“加强农民合

作社和龙头企业培育,发挥其对贫困人口的组织和带动作用,让贫困户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和价值链

增值收益冶。 相对于其他扶贫模式,产业扶贫在政策设计时就已将政府、市场、社区等多元治理主
体纳入其中,在实施产业扶贫项目中带动贫困人口收入增加和能力提升。 产业扶贫的乡土实践究

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政策设计的初衷,这需要关注在产业扶贫政策贯彻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力

量的牵制与影响。 实际情况是,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实践常常出现偏离制度目标的情形,这是一个

值得冷静思考的问题。
关于产业扶贫政策实践中瞄准偏离的现实困境,学界从多种角度作出了解释。 梁晨认为中央

设计扶贫政策的目的与地方政府的施政动力之间存在张力,进而导致产业扶贫政策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发生扭曲[1]。 闫东东、付华在建立龙头企业收益矩阵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指出在缺乏外界有

效监管的情况下,龙头企业更倾向于利用政府的扶贫资金或优惠政策进行扶贫之外的经营活

动[2]。 冯小通过对“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冶现象的考察,发现农业合作社呈现的是下乡资本和乡村

精英主导的格局,其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导致合作社并不能改变贫困户的市场地位[3]。 还有

学者从贫困人口的角度出发,得出受自身条件和环境因素的限制,贫困者通过产业扶贫实现稳定脱

贫目标的潜力十分有限[4]。 既有研究认识到参与产业扶贫的治理主体对于制度和环境的倾向性

解读与重构,造成了产业扶贫资源瞄准的偏离。 但他们多从某一主体的角度对问题进行解释,少有

从整体上对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进行把握,更少看到这种互动所衍生出的关系网络

对利益相关方的反作用机制,以及这种反作用对于产业扶贫政策执行的实践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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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治理结构:组织场域的研究路径

分析产业扶贫的实际运行不仅要关注系统内部的组织结构与制度环境,还必须关注参与产业
扶贫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组织制度论学者提出的组织场域分析路径为此奠定了较为完备的理论
基础。 组织制度论兴起于 1970 年代对新古典经济学与理性选择主义的反思,其理论根源可以追溯
到 19 世纪涂尔干(Durkheim)“文化建构社会事实冶与韦伯(Weber) “主观利益冶等概念,目的在以
文化观点讨论制度中理念、规范与认同等实践透过组织间的各种沟通过程,对制度中的组织发挥行
为型塑、期望引导与空间想象的作用[5]。 组织制度论的重要起点源自于迈耶(Meyer)与罗恩(Row鄄
an)的研究,其从强意义的合法性机制层面强调一个整体架构之下之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即制度自
上而下强烈地制约了组织与个体的行为,其在提供诠释社会行为意义结构的同时,亦使不同组织与
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减少,从而展现出同形化趋向[6]。 接续在迪马吉奥 ( DiMaggio) 和鲍威尔
(Powell)的研究中,虽然其关注的问题同样是:当环境复杂程度逐渐提高时,是什么促使组织如此
类似? 但他们从弱意义的合法性机制层面认为制度环境不是一开始就塑造了行为主体的思维方式
与行为,而是透过组织场域中行为主体的利益动机来鼓励其采纳被制度环境认可的行为和做
法[7]。 该研究将微观层次行动者及利益等经典理性行为建构过程中的因素纳入宏观制度分析中,
使得组织与制度互动关系的研究具有跨层次性,而其所提出的组织场域分析将是解决这种跨水平
制度分析的重要路径。 斯科特(Scott)延伸自迪马吉奥与鲍威尔,从关系系统、文化(认知)系统、组
织原型、集体行动四个方面对组织制度论中的组织场域概念进行阐述与说明,将组织场域中的行动
者、制度逻辑以及治理结构纳入制度分析的范围,由此奠定了组织场域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
组织场域的经典定义是:聚集的组织型构出一个能够识别的制度生活领域,或是一个普遍存在意义
系统的组织社群,相对于社群外部的行动者,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紧密而频繁的互动[8]190 - 194。 其
关注焦点是从事共同活动的彼此关联的组织如何服从于相似的规则与合法性要求,从而导致了一
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制度化或组织趋同性过程。 在分析策略上,组织场域关注的是具有共同关怀的
不同组织所形成的组织群体,以及在群体成员的连续互动过程中发展出的互动规则与权力秩序。
随着场域逐渐稳定与结构化,以各种互动规则和权力秩序为基础的一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将对场域成员的具体行动形成引导或制约的力量,从而促成场域成员的相互知悉与共同理解[9]。
在分析取向上,组织场域分析并不针对社会现象提出特定的因果关系,而是从经验现象中发现与理
解不同社会运作机制的存在,及其如何影响场域成员的个体行动与场域结构的整体样态。

进一步分析,组织场域的分析路径重点关注场域成员的权力结构,以及场域成员互动过程中发
展出的具体场域秩序。 某一具体场域秩序的形成往往来自不同行动主体对于特定公共议题的关注
与投入,这意味着关于特定议题的组织场域分析,需要对参与该议题的各种可能出现的行动主体的
类型及其互动关系进行界定与说明。 对于产业扶贫研究来讲,行动主体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场域约
束以及经由能动性互动所发展出的场域秩序在以往研究中有所忽视,而这恰恰是产业扶贫组织场
域分析的焦点和方向。 在产业扶贫组织场域中,可能出现的行动者类型主要有地方政府、龙头企
业、村级自治组织、农民合作社以及贫困农户。 地方政府代表国家正式合法权威,承担将产业扶贫
的资金与项目等政策性资源有效配置到扶贫对象身上的责任;龙头企业具有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的优势,通过向贫困农户提供资金支持与技术服务等资源,实现对贫困农户的带动;村级自治组织
在配合产业扶贫项目落地实施的同时,还必须引领贫困农户组成利益共同体,促进以家庭为单位的
小农经营模式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农民合作社帮助贫困农户以组织化的形式与产业化发展进行
对接;贫困农户在接受外部引导与帮助的同时,还需要积极发挥自身在产业扶贫中的主体作用。 产
业扶贫场域中行动主体互动关系的结构化程度主要涉及三个相互强化的面向:组织之间的互动关
系,组织场域内部的关系结构,以及引导与规范场域运作秩序的治理规则。 具体而言,组织之间的
互动关系由疏远到紧密可以区分为资讯交换、资源流动与集权关联三种主要形式[10]。 资讯交换是
指组织籍由观察与沟通来了解其他场域成员的行动与外部环境的潜在规则,进而能够更为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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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彼此在互动关系中的角色;资源流动是指场域成员间难以复制的不可替代资源的流动,组织间
资源流动关系的持续发展将导致紧密的组织连结,甚至形成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从而制约场域成员
的行动偏好与运作方式;集权关联是指场域成员在行政人事上的重叠,组织籍此得以直接影响彼此
的目标制度与行动方针。 从组织场域的分析路径出发,在对产业扶贫的行动主体类型以及场域结
构化评估指标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本文以湖北 B 县 Y 村的产业扶贫项目作为分析对象,试图窥视
当前产业扶贫制度运行的真实样态及基层扶贫实践的运作逻辑。

三、多元主体参与产业发展的扶贫实践:一个案例的探析

B 县属于秦巴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其境内的 Y 村 2015 年底共 320 户 1 020 人,其中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共 107 户 318 人。 2010 年,在 B 县政府“一村一品冶号召下,Y 村将烟叶种植确定为主要
产业项目,争取资金先后进行了以烟水配套、烟路配套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以省级烟叶核心示
范区、烟叶专业合作社为重点的产业能力建设。 本文以上述主要事件为线索,用以描述、呈现治理
行动主体互动关系的建构及其对 Y 村产业扶贫运作的影响。

(一)事件一:烟水配套与烟路配套项目的建设

2010 年,Y 村争取到烟水配套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80 万元,Y 村村委会在项目申报时提供选
址,由县烟草公司统一招标与负责验收。 在项目通过验收并交付村庄后,村民发现修建的水窖由于
质量问题而无法蓄水。 然而对于花费 8 万元就能使水窖恢复蓄水功能一事,各方反应均不积极:县
烟草公司表示烟水配套属于上级烟草部门拨付的专项资金,如果对已验收的项目进行再建设,上级
烟草公司会进行审查与问责;乡镇政府认为烟水配套自始至终都是烟草公司的事情,如果政府参与
此事,村民可能会认为政府从项目中得到好处,所以政府不愿冒政治风险对水窖进行维修;对于村
委会而言,由于村支书的儿子承包了项目中的输水管道建设,这使得村委会无法在此次事件中发挥
协调各方的作用。 烟水配套项目的失败加剧了 Y 村农业及生活用水的紧张,引起了村民不满。 就
在烟水配套工程结束后不久,Y 村又争取到烟路配套专项资金。 烟草公司招标修路之前,需要村庄
完成待修道路的路面平整与路基拓宽工作。 由于烟水配套项目在 Y 村实践的失败,村民失去了对
烟草公司与村委会在烟路配套项目建设上的信任,对修路一事普遍反应冷淡,村委会不得不雇工完
成修路前的准备工作。 为了实现村庄主干道路的全面硬化,村委会争取到县交通局的部分资金。
然而由于道路修建标准的差异,烟草公司与县交通局均不同意将资金整合使用,于是两者各自选定
施工路段进行招标,最终在 Y 村修建了两条“断头路冶。

(二)事件二:省级烟叶核心示范区的建设

为了发挥现代烟草产业的带动作用,省烟草公司 2013 年开始支持 B 县政府在 Y 村建设省级
烟叶核心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冶)。 在示范区建设中,政府鼓励示范区内缺乏劳动力或没有烟
叶发展意愿的贫困户将土地流转给大户,通过给种植大户打工的方式实现自身脱贫。 对于种植大
户流转过来的土地,不但乡镇政府给予每亩 100 元补助,县扶贫办还对大户购置化肥农药的贷款进
行贴息。 乡镇政府最初要求村委会出面协调种植大户与贫困户的土地流转事宜。 在这一过程中,
贫困户越来越觉得村干部与种植大户有不透明的利益关系,尤其当贫困户得知种植大户会得到土
地流转补助款后,更加认为自己被村干部与种植大户所欺骗,于是已签订土地流转协议的贫困户组
织起来到乡镇政府讨要说法。 迫于压力的乡镇政府出面协调,协调结果是:示范区内土地流转由种
植大户与贫困户自行协商,土地流转协议由三年一签改为一年一签,种植大户将每年的土地流转补
助款转发给贫困户。 发生土地流转的贫困户受雇于种植大户并领取每个工作日 50 ~ 80 元的报酬,
由于用工时间集中且不连续,每个劳动力一年的打工收入在 6 000 元左右,加上打工期间劳动强度
较大,很多贫困户感觉生活质量不如以前。 2014 年,部分农户发现土地流转给大户种植烟叶以后,
原有的国家粮食种植补贴停发了,他们多次要求种植大户进行相关补偿,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如果
此事得不到妥善解决,有的贫困户表示 2017 年将收回土地改种玉米。 若果真如此,玉米田块将会
导致邻近种植的烟叶大面积减产,进而加剧大户与贫困户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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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件三:新希望烟叶专业合作社的建设

为了增强贫困农民参与外界市场竞争的能力,B 县政府号召贫困村将有产业发展意愿的贫困
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并给予一定的财政扶持与政策优惠。 随着 Y 村烟叶核心示范区的建
设,由烟草公司牵头,Y 村 2014 年成立了新希望烟叶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冶)。 合作社的
办公地点位于乡镇烟站,理事长由 Y 村支部书记担任,烟站每年支付给理事长一定的劳动报酬。
合作社成立后,烟草公司在以合作社名义申请到政府补贴的基础上,进行了现代化农用生产机械购
置与烟叶烘烤设施建设,入社社员可以无偿使用上述生产资料。 然而,合作社在实际提供服务过程
中表现出向种植大户倾斜的特征:如合作社的技术服务人员全程跟踪指导种植大户的烟叶种植生
产的各个环节;合作社无偿提供的农用生产机械与烟叶烘烤设施主要也是种植大户在使用。 一方
面,多数受访的烟叶种植贫困农户并不清楚自己在合作社中应享有的权利及所承担的义务,甚至不
知道合作社的存在;另一方面,尽管有部分贫困农户了解合作社中的生产性工具可以无偿使用,但
是由于受到自然条件限制或缺少劳力、土地等生产资料,其烟叶种植规模较小,因此贫困农户并没
有强烈的需求和愿望来使用合作社的大型农用机械进行烟叶种植与生产。

四、多元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困境: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

Y 村产业扶贫组织场域内的外源性组织是地方政府和烟草公司,作为政府机关与国有企业,其
实施产业扶贫的意愿和动力取决于自上而下科层体系内部的激励机制与外部的任务环境。 地方政
府与烟草公司都是由那些关切自己职业生涯和利益的国家干部组成,随着我国干部流动速度的加
快,主要领导干部在同一岗位的任职期限相应缩短[11]。 调研发现,近年来,Y 村所属乡镇政府主要
领导和烟站站长的任期年限都为 5 年左右。 在当前的行政科层体制中,地方政府和烟草公司的产
业扶贫行为都是在领导干部任期这一核心制度环境的约束下展开的,产业扶贫政策的初衷必然在
一定程度上被这些领导干部所关心的短期政绩目标所悬置。 然而,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毕竟分属
不同的组织体系,其组织设计中行为驱动或激励机制的差异使得两者在产业扶贫实践中表现出不
同的行动偏好。 对地方政府来说,在当前自上而下的脱贫攻坚战背景下,上级政府在地方官员扶贫
行为激励与考核方面不断出台新举措: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了激励强度,如湖北省将精准扶贫成效
作为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考核的重要内容,对于连续三年考核结果为 A 等次的贫困县党政主要领
导予以表彰和提拔重用;另一方面,建立数量化的考核指标体系,对地方政府扶贫成效考核集中于
“完成多少扶贫项目冶“实现多少贫困户脱贫冶等硬性数量指标。 在 Y 村产业扶贫实践中,激励机制
的强化与考核指标的数量化驱动地方政府将产业扶贫任务分解成有待完成的数字指标,如何在最
短时间内完成这些数字指标成为其在推进 Y 村产业扶贫过程中优先考虑的目标。 也就是说,激励
机制的强化使得地方政府将贫困人口的脱贫与发展置于其工作的中心,但是考核机制无法对地方
政府的扶贫行为形成有效约束,反而使得地方政府明确了根据自身利益进行行为调整与变通的方
向,本文把地方政府在产业扶贫中的这类组织行为概括为“强激励情境下扶贫考核软约束冶现象。
对烟草公司来讲,根据国家每年下达的烟草生产任务,烟草公司将生产任务层层分解至乡镇烟站,
由乡镇烟站具体组织生产。 在 Y 村产业扶贫实践中,虽然乡镇烟站以合作社的名义申请了地方政
府的扶贫资金,但作为垄断性国有企业,乡镇烟站的扶贫行为不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约束,如何确
保完成上级烟草公司当年下达的烟叶收购指标依然是乡镇烟站参与产业扶贫工作的关注重点,我
们把乡镇烟站在产业扶贫中的此类组织行为概括为“弱激励情境下烟叶收购硬约束冶现象。

当地方政府和烟草公司基于各自的驱动或激励机制使得产业扶贫从手段异化成目的时,其关
注的焦点不再是村庄农户是否得到发展与增收,村庄农户于是缺乏参与产业扶贫过程的积极性与
主动性,导致其往往依据自身对所处制度环境的理解进行自利性活动,我们将村庄农户在产业扶贫
中的此类行为概括为“弱激励情境下产业发展软约束冶现象。 地方政府、烟草公司以及村庄农户作
出的调整与变通使得产业扶贫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出现背离趋势,而背离的结果是行为主体参与
产业扶贫隐性运作逻辑的出现,此种逻辑说明 Y 村产业扶贫组织场域中充斥着非正式权力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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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勾连。 具体而言,地方政府与龙头企业的产业扶贫资源往往需要贫困村内生性组织主体进行承
接与传递,Y 村产业扶贫组织场域内资源承接与传递的组织主体是村委会和合作社,而村委会与合
作社却面临着多种资源与权力系统的制约。 对村委会而言,由于缺乏适当的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
村委会有机会成为村干部权力寻租的组织载体;作为附属政务执行者,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形成
的政策意图往往通过村委会具体执行;作为烟草公司联系农户的中介,村委会往往被烟草公司纳入
利益关系体系,利用其在村庄的威信与能力整合农户以配合公司的市场行为。 对合作社而言,虽然
烟草公司以合作社的名义申请政府部门的扶贫资金,但真正的受益主体是烟草公司及其庇护下的
种植大户。 一方面,无论从社会关系、农技水平还是资金基础上看,种植大户更容易与外部资源、资
本进行对接,乡镇烟站控制下的合作社将种植大户纳入进来,以确保完成上级烟草公司当年规定的
烟叶收购任务指标;另一方面,种植大户的生产发展也需要合作社提供的农用生产机械及烤烟房等
资源。 在 Y 村产业扶贫组织场域中,虽然村委会、合作社都异化成为联接外源主体(地方政府、烟
草公司)与村庄能人(村干部、种植大户)的组织载体,但是两者分别以不同形态进行运作:村委会
在场域中显性化运作,即其他行为主体(包括贫困农户)能够感受到村委会的强烈在场;合作社在
场域中隐性化运作,即其他行为主体(尤其是贫困农户)几乎感受不到合作社的在场。 从组织场域
的权力关系解释,产业扶贫外源主体在通过村委会与合作社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可能会损
害到贫困农户的利益,由于地方政府与贫困农户存在松散的权力关系,贫困农户的利益受损可能会
造成两者关系的紧张,村委会的强烈在场会使得冲突焦点转移至村委会身上,从而降低地方政府的
政治风险;比较而言,由于烟草公司属于垄断经营企业,就其组织性质而言并不包含扶贫的任务,贫
困农户对烟草公司存在着单向依赖关系(依赖烟草公司提供烟叶种植的机会和资源),两者发生冲
突的可能性较低,所以烟草公司并不需要合作社强烈在场以承担风险转移责任。

Y 村产业扶贫隐性运作逻辑的存在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外源主体所
掌握的产业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与传递,更多地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
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 也就是说,组织场域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阻滞了产业扶贫资
源向贫困农户传递的路径,使得贫困农户与其他行为主体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关系状态。 即使这种
信息不对称状态被打破,中心—边缘关系结构下的贫困农户在实践中也容易采取两种极端性的反
应策略:一是如 Y 村示范区土地流转所出现的,贫困农户明显感觉到资源分配不公而采取将事情
闹大的策略;二是如 Y 村合作社建设那样,贫困农户感觉事不关己而采取不闻不问的策略。 这就
引出产业扶贫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贫困农户究竟能否通过产业发展实现自身脱贫。 在 Y 村产业
扶贫组织场域中,地方政府将扶贫资金投到 Y 村合作社,其目的是通过烟草公司主导的产业发展
带动贫困农户脱贫;烟草公司将所申请的扶贫资金用于农用生产机械的购置,其初衷在于方便农民
进行烟叶的种植生产。 然而,贫困农户进行产业发展的能力较弱,争取和利用产业扶贫资源的成本
相对较高。 为了尽快实现 Y 村贫困农户脱贫目标,地方政府对贫困农户所购买的肥料进行补助,
烟草公司也适当提高贫困农户烟叶的收购价格。 从短期效果来看,部分贫困农户的经济收入确实
有所提高,达到了政府规定的脱贫标准,但这仅仅是 Y 村产业扶贫项目的非主流效果,贫困农户生
产经营能力并没有提高,而且相对于大户还遭遇了在产业扶贫组织场域中被边缘化的处境。 可见,
Y 村产业扶贫组织场域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属于场域内所有行为主体能动性互动的“意外后
果冶。 进一步分析,组织场域内的行为主体将各自的制度逻辑嵌入 Y 村产业扶贫实践之中,产业扶
贫制度所表达的扶贫目标被各行为主体的技术目标所替换,而不同行为主体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诉
求与行为惯例,其互动过程也存在冲突性,如 Y 村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的疏
离,以及示范区土地流转中贫困农户对村委会的极度不满等。 然而组织场域作为制度逻辑的实践
空间,场域中行为主体的冲突性关系状态必须以维系组织场域的存在与运作为前提,因而冲突常常
须以调适为归宿,否则就要面临场域瓦解即扶贫项目中断的败局。 也就是说,Y 村产业扶贫组织场
域内中心—边缘的关系结构,实质上就是各行为主体经由调适所形成的复杂权力关系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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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中共十八大以后,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瞄准穷人并产生减贫实效构成扶贫开发工作的重
中之重。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
出的情形。 本研究以组织制度论为理论分析起点,将组织的微观理性选择行为与宏观制度环境相
结合,从组织场域的视角对 Y 村产业扶贫的案例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Y 村产业扶贫制度表达
(扶贫)与项目实践(亲富)背离现象的出现实质上是产业扶贫组织场域内的组织行为主体按各自
领域制度逻辑追求自身利益的非预期结果。 强势行为主体能够不断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对制度表达
进行重新阐释,并作出适应性的调整与改变,进而在不断提高自己生存能力的同时,也改变了产业
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使得组织行为主体间形成的纵向权力关系遮蔽了原
本的横向合作与依赖关系,产业发展的益贫效果由于组织场域内行为主体间的权力冲突、目标模糊
性等问题而面临严峻挑战。 也就是说,Y 村产业扶贫组织场域中组织行为主体在微观理性选择与
宏观制度环境共同作用下,组织设计中的驱动或激励机制使得某些组织行为主体产生突破产业扶
贫制度约束的动机与冲动,而这些组织行为主体所处制度环境的正向引导或负向制约使得上述突
破成为可能,最终引发了产业扶贫场域内制度的变异与组织间关系的重构,生成了充斥权力关系与
利益勾连的隐性运作逻辑。 外源性组织所掌握的产业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
向村干部与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较弱的产业发展能力和意愿强化了其在场域中的
边缘位置,组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 Y 村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
实践的背离。

组织制度论下的产业扶贫组织场域分析不仅关注每个组织行为主体的制度逻辑,更关注场域
中的组织行为主体组合在一起后的微妙生态关系。 如果将 Y 村产业扶贫的组织行为主体单独抽
离出来进行分析,他们的行为逻辑似乎很不合理,但是将这些组织行为主体组合起来共同置于产业
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就可以清楚看到他们的行为还受到制度环境与其他组织主体关系的场域约束,
能够最大程度还原 Y 村产业扶贫制度运行的真实样态,进而可能深入掌握产业扶贫制度表达与项
目实践相背离的成因与影响,这就是“场冶的价值。 基于 Y 村产业扶贫过程中目标瞄准偏离过程机
制的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产业扶贫政策实践过程的完善方向:首先,在扶贫制度设置上,
要进一步规范外源性组织主体在产业扶贫中的行为,对于重大的产业扶贫项目要实行终身负责制。
在加强地方政府扶贫行为激励的同时,也要设置科学完善的扶贫考核指标体系,注重对体现贫困人
口产业发展能力的软指标考核;优化参与扶贫的国企管理体制,企业内部成立专门机构对其基层部
门的产业扶贫行为进行监督,促使其与贫困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 其次,在稀缺资源传递
上,要使外源性组织与社区内生性组织形成合作化链接机制,从政策上明确组织主体参与扶贫的职
责划分,发挥村委会与合作社的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组织化与利益代表功能,弱化其与外源性
组织主体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关系。 最后,在社区自主性建构上,一方面,要引导村庄农户建
立以互利共赢(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村庄组织结构,使其真正具备共同参与产业扶贫意愿的同时,
打破村庄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关系状态;另一方面,将贫困人口的主体性需求置于产业扶贫实践
逻辑之中,分别从个体主体性与组织主体性两个层面构造贫困人口参与产业扶贫的主体性权利,使
其真正具备参与产业扶贫意愿与动力。

Y 村产业扶贫组织场域的分析对象不仅有地方政府、烟草公司、村委会以及合作社等组织主
体,还涉及到村干部、种植大户以及贫困农户等群体。 从理论上讲,村干部、种植大户、贫困农户应
都以组织化的方式在 Y 村产业扶贫组织场域中开展活动及表达诉求,但是分别受到地方政府、烟
草公司控制的村委会、合作社与上述群体的利益可能具有非一致性,村庄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水平
较为低下,所以有必要将村干部、种植大户以及贫困农户等群体作为与村委会、合作社有别的不属
于组织的行为主体纳入 Y 村产业扶贫组织场域之中进行分析与解读。 这种处理方法源自理解和
解释经验现象的需要,但也揭示了组织制度论相关研究可以拓展的潜在理论空间:将组织化程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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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群体(如农户)引入组织制度论的组织场域分析之中,可以突破以往组织制度论在相关议题中
只关注组织而忽视家庭、农户等社会群体的研究传统,从而更有可能真切把握组织场域的运作逻
辑。 在分析逻辑上,Y 村产业扶贫组织场域分析明确将行动者的能动性、利益考量与权力关系等变
量因素纳入其中,结果发现行动者并非简单受组织场域中共同意义的控制,恰恰相反,他们总是试
图通过运用一定数量的社会技能来再生产或对抗权力和特权系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发生在不
同行动主体间的制度变迁脉络如何共同型塑具体组织场域的变迁趋势。 组织场域中利益与权力关
系的明晰化突破了以往制度分析中过于强调规制性与规范性的制度结构以及“合法秩序冶出现过
程的研究传统,这种突破不仅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现出组织趋同性及制度稳定传统议题领域中行为
主体的互动秩序与组织场域的整体样貌,而且还使组织场域对组织歧异性及制度变迁议题具备了
相当的理论解释潜力,因而可以改善组织制度论关于行为者理念被过度结构化与制度化的理论发
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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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Dissimilation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A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Field

Yang Yongwei摇 Lu Hanwen

Abstract摇 As an important wa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development, the situation of aiming deviation or aiming at poor
households without a prominent effect often appears for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And organiza鄄
tional field provided a beneficial perspective to reveal its profound mysteries. The case of Y Village shows that, in organiza鄄
tional field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local government and tobacco company made adaptive adjustments to own be鄄
havior to participate i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the control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It changed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channels and resource delivery modes with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further formed invisible operation logic that organization behavior subject was involved i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ollowing this logic,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nformal power and interests solidified organization behavior subject蒺s power re鄄
lationship and location in the field. More of resourc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flowed into village elite group, such as village
cadres and large growers through undertaking village committee and cooperative, and poor households were in a position of
the edge. The formation of structure of relationship of the center鄄periphery eventually led to devi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expression and project practice i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蒺s practice in organization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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